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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6-020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6年6月15日
一、原股东会有关情况
1. 原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2. 原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3日
3. 原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547

股票简称
山东黄金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二、股东会延期原因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2026年6月3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现因公司统筹安排、经慎重研究，决定将2025年年度股东会延期至2026年6月15日召开。除召开日
期变更外，原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审议事项等均保持不变。本次股东会的
延期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延期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1. 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5日 9:30
2. 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5日
至2026年6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3. 延期召开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26年5月14日刊登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6-019）。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出席会议的A股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代理人代理出席会议

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办理
登记手续。

（2）A股法人股东、机构投资者出席的，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章）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截止日前以传真或信函方式先登记（烦请注明“股东会登记”字样以
及“联系电话”）。

（3）H股股东：详情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上向H股
股东另行发出的股东会通函及其他相关文件。

2、登记时间：
2026年6月11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00—5:00)
3、登记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3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方式：
拟参加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到公司进行登记，或以邮寄、传真的方式凭股东账户进行登

记。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行使表决权。
（二）根据有关规定，现场会议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1-67710376
电子邮箱：hj600547@163.com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19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6-028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3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 5月 7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4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或回购专户
上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派发现金红利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462,338,461股，扣除目前公司回购专户
上持有的股份数量3,994,300股后，即以458,344,16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4,168,182.54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

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58,344,161股×

0.14元）÷462,338,461股≈0.14元。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4）÷（1+0）=（前收盘价格-0.1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4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投资机构（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0.1260元
人民币派发现金红利。如QFII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
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A股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0.1260元人民币。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及其他非居
民企业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前每股0.14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1048060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408 证券简称：建霖家居 公告编号：2026-014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3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7,573,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1,407,8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 JADE FORTUNE LIMITED、PERFECT ESTATE LIMITED、YUEN TAI LIMITED、ES⁃

TEEM LEAD LIMITED和ALPHA LAND LIMITED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
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即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4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0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
股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0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
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
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公司A股股东一致。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
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对其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2-6298668
特此公告。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81 证券简称：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9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永臻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2,825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51,8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491,483.65
147.07%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臻股份”或“公司”）整体的经营和发展需要，近

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永臻科技（滁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臻滁州”）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滁州琅琊区支行申请的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12,825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
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 2026年 1月 13日召开 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为保障子公
司日常经营需要的融资及经营业务正常开展，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不
超过47.85亿元（或等值外币），2026年新增担保额度38.60亿元（含到期续签金额18.10亿元），其中：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18.6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0亿元。期限为自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有效。

本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永臻滁州提供的担保，在公司股东会授权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永臻滁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1,800万元（不含本次），可
用担保额度为71,875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法人
永臻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永臻股份持股100%

汪献利
91341171MA2UA38CXG

2019年11月13日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泉州路199号
46,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制品研发；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生产性废旧
金属回收；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40,596.24
155,343.19
85,253.05
20,508.92
-1,400.52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经审
计）

251,833.49
165,183.63
86,649.86
278,708.54
-8,811.83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永臻滁州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琅琊区支行
保证人：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期限：本协议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2,825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永臻滁州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支持，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

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被担保对象运营状况稳健，资信记录良好，具备偿债能力，不会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充分控制权，担保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用于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上述
担保公平、对等、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以上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会授权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167,108.65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 491,483.65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7.07%，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中涉及外币的按2026年5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折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不
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515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6-022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万象城V2栋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2
660,959,591
89.320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耀海

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均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均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487,751
比例（%）
99.9286

反对
票数
9,700

比例（%）
0.0014

弃权
票数

462,140
比例（%）
0.0700

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考核情况与2026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6,843,784
比例（%）
97.8643

反对
票数

14,051,197
比例（%）
2.1258

弃权
票数
64,610

比例（%）
0.0099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151,684
比例（%）
97.9109

反对
票数

13,345,767
比例（%）
2.0191

弃权
票数

462,140
比例（%）
0.0700

4、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487,751
比例（%）
99.9286

反对
票数
9,700

比例（%）
0.0014

弃权
票数

462,140
比例（%）
0.07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918,581
比例（%）
99.9937

反对
票数
9,700

比例（%）
0.0014

弃权
票数
31,310

比例（%）
0.0049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913,581
比例（%）
99.9930

反对
票数
14,700

比例（%）
0.0022

弃权
票数
31,310

比例（%）
0.0048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8,115,214
比例（%）
98.0567

反对
票数

12,813,067
比例（%）
1.9385

弃权
票数
31,310

比例（%）
0.0048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6,921,181
比例（%）
97.8760

反对
票数

14,007,100
比例（%）
2.1192

弃权
票数
31,310

比例（%）
0.0048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46,645
比例（%）
99.8833

反对
票数
9,50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31,310

比例（%）
0.0896

10、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46,445
比例（%）
99.8827

反对
票数
9,700

比例（%）
0.0277

弃权
票数
31,310

比例（%）
0.089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6,849,584
比例（%）
97.8652

反对
票数

14,074,297
比例（%）
2.1293

弃权
票数
35,710

比例（%）
0.0055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461,085
比例（%）
99.7732

反对
票数

1,003,066
比例（%）
0.1517

弃权
票数

495,440
比例（%）
0.0751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0,905,781
比例（%）
99.9918

反对
票数
15,500

比例（%）
0.0023

弃权
票数
38,310

比例（%）
0.005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2

5

7

8

9

10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 2025年度薪酬考核
情况与 2026年度薪酬计划的

议案

关于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及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

权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关于预计 2026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
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 2026年度续聘财务审计
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562,757

71,637,554

58,834,187

57,640,154

34,559,854

34,559,654

70,180,058

71,624,754

比例（%）

80.3067

99.9427

82.0805

80.4147

99.8820

99.8814

97.9094

99.9249

反对

票数

14,051,197

9,700

12,813,067

14,007,100

9,500

9,700

1,003,066

15,500

比例（%）

19.6030

0.0135

17.8757

19.5415

0.0274

0.0280

1.3993

0.0216

弃权

票数

64,610

31,310

31,310

31,310

31,310

31,310

495,440

38,310

比例（%）

0.0903

0.0438

0.0438

0.0438

0.0906

0.0906

0.6913

0.053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
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48,214,
286股）、王耀海（持股122,054,994股）、马秀慧（持股118,624,956股）、上海峰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 22,517,900股）、南通嵩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4,560,000股）回避表
决，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审议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茹秋乐、赵伯晓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6-035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26日、5月27日连续2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26日、5月27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玻璃基在半导体领域应用的关注度较高。目前，公司在泛半导体领域的

业务尚处于早期阶段，相关产品技术仍处于研发验证或送样验证阶段，尚未形成规模化工业量产，营
收规模占比极低，且相关经营主体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该业务的产业化进程、未来订单规模及经
营效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业绩亏损风险
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58,400,094.97元及-

51,102,987.58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9.45%、112.07%，业绩亏损且下滑。公司股票价格短期
涨幅与经营业绩情况存在一定背离，敬请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其他事项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披露了《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相关方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本次立案
调查仅为对相关股东方的调查，与公司的经营和业务活动无关，目前公司经营正常。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26日、5月27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上述2个交易日公司换手
率分别为 9.28%、18.13%，换手率较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
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2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泉州福创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5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R进展

□募集失败
□未能完成备案登记
□提前终止
□发生重大变更
R其他：因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在后期运营过程中，项目投资易
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交易方案及投资标的经营管理情况等多重因素影响，可能
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2026年1月4日，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泉州紫华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华投资”）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创投”）签署《泉州福创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共同投资
设立合伙企业。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50,000万元，均为人民币货币方式出资。其中，公司作
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0,000万元，占总出资份额的40%；紫华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175万
元，占总出资份额的 0.3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1月 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
sse.com.cn）的《火炬电子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目前，该基金已完成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所有合伙人均已缴付首期出资款。2026年5月27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福创投的通知，该基金已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
进展情况如下：

（一）工商登记信息
合伙企业名称：泉州福创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紫华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伍亿圆整
成立日期：2026年2月3日
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学府街350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基金首期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基金管理人通知，各方合伙人均完成首期现金出资，首期募集到位的资金合计 1,096.50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投资方名称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紫华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身份类型

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出资人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基金管理人/出资人

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认缴出资金额（万
元）

20,000
175

325
29,500
50,000

认 缴 出 资 比
例(%)
40.00
0.35

0.65
59.00
100.00

首次出资金额
（万元）

400.00
100.00

6.50
590.00
1,096.50

（三）基金协会备案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产业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证明》，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泉州福创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6年05月26日
备案编码：SABQ33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1

2

3

4
合计

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3月4日

2026年1月6日

2022年8月20日

2021年10月22日

投资标的名称

泉州鲤炬华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泉州福创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福建泉州华兴新材料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亚洲新电子元件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

投资进展阶段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登记，投资期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登记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登记，退出期

已在日本金融厅完成备案登记

投资金额
（万元）

42,000

20,175

10,000

2,517
74,692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6-4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

次会议，2026年3月19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普通股（A股）股份、境内上
市外资股（B股）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本次回购A股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含），回购A股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17.16元/股。公司本次回购B股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6亿
元，回购B股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6.17港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2月5日、2026年3月3日、2026年4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筹划
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5）、《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12）、《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2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5月27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99,

606,83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0482%，具体情况如下：
回购A股股份50,870,33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1317%。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0.32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8.0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47,409,457.06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B股股份48,736,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9165%。其中，最高成交价为4.03港币/股，

最低成交价为3.33港币/股，成交总金额为181,109,551.55港币（不含交易费用），折合人民币157,838,
785.27元（按2026年5月27日港币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0.87151折算）。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海南华铁 公告编号：临2026-026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海南华铁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大黄蜂”）、浙江大黄

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大黄蜂”）
● 担保人名称：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铁”或“公司”）
● 新增对外担保金额合计117,987.93万元。
● 是否涉及反担保：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2025年度公司拟新增对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74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子
公司拟对公司新增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5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3）及《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7日、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2026年度公司拟新增对子公司提
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5亿元的担保额度，子公司拟对公司新增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8亿元的担
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
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5）及《浙江海控南
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2）。

本次担保事项在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2026年4月发生担保事项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担保人

海南华铁

海南华铁

海南华铁

海南华铁

海南华铁

海南华铁

被担保人

华铁大黄蜂

华铁大黄蜂

华铁大黄蜂

华铁大黄蜂

浙江大黄蜂

浙江大黄蜂

债权人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

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
赁有限公司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拱墅支行

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

担保金额
（万元）

8,577.45
5,650.48
79,272.45
2,911.95
942.10

20,633.50

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全部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六年

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两年

保证期间为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
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满三年时止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
保

连带责任担
保

连带责任担
保

连带责任担
保

连带责任担
保

连带责任担
保

注：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本次发生担保使用的额度包含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的额度。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号

1

2

公司名称

华铁大黄蜂

浙江大黄蜂

与上市公
司关系

全资子公
司

控股子公
司

成立
日期

2019/10/
10

2019/03/
28

注 册 资 本
（万元）

180,000

11,676

法 定 代
表人

胡丹锋

薛敏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琼山大
道 63-1 号数字
经济园区江东
分园5楼B29室

浙江省丽水市
莲都区南明山
街道经济开发
区通济街 60 号
2 楼 212 室（丽
景民族工业园）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租赁服
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装卸搬运；工程管理服
务；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
租；特种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装卸搬运；机械
设备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方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公司名称
华铁大黄蜂
浙江大黄蜂

资产总额
926,360.33
1,913,998.30

负债总额
707,563.71
1,787,963.89

净资产
218,796.63
126,034.41

净利润
13,723.44
4,431.96

营业收入
100,298.50
456,917.88

2、被担保方2026年1-3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公司名称
华铁大黄蜂
浙江大黄蜂

资产总额
1,012,654.85
1,878,953.82

负债总额
787,469.93
1,795,200.82

净资产
225,184.92
83,753.00

净利润
6,388.29
-7,253.41

营业收入
41,503.67
102,238.78

注：以上均为单体财务数据。
四、额度调剂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海南华铁

海南华铁

被担保方

浙江大黄蜂

华铁大黄蜂

调剂前可使用担保额
度

6,121.49
243.61

本次调剂额度

-4,136.77
4,136.77

调剂后可使用担
保额度

1,984.72
4,380.38

本次使用后剩余
额度

1,984.72
243.61

注：以上调剂的额度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额度，公司可根据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公司就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对担保额度进行调剂使用。现因业务需要，公司在担保公告审批通过
的额度及范围内，从浙江大黄蜂担保额度中调剂出本次所需的担保金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158.6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42.89%。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均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1611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6-046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中核集团集中投资者交流季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和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计
划于2026年6月4日下午参加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的集中投资者交流季。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时间：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4:00-15:30
（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兰国际大酒店（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

勒腾席热镇乌兰木伦街与天骄路交汇处）三楼乌兰厅
（三）方式：现场召开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其他公司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
三、参加方式
（一）现场参加

因现场条件有限，报名限额30人，额满即止。请有意向参加的投资者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
五）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报名成功后将由工作人员联系，进一步确认参会细节，请填写正确的报
名信息。

（二）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5月28日(星期四)至6月2日(星期二)17:00前通过公司邮箱dong_sh@cnecc.com进行

预提问，公司将在交流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31858860
邮箱：dong_sh@cnecc.com
2.本次交流会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